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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屆全港第十三屆全港第十三屆全港第十三屆全港 DSE 模擬試模擬試模擬試模擬試 2024 

公民與社會發展公民與社會發展公民與社會發展公民與社會發展  

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 

 

第一題

第一題第一題

第一題  

 

(a)  B （ 答 案 解 說 ： 然 燒 塑 膠 會 釋 出 有 毒 物 質 ， 根 據 環 保 署 的 資 料 ， 香 港 主 要 以 堆 填 方 式 處

理 塑 膠 廢 物 ， 因 此 選 項 (2)不 正 確 。 ）  

 

(b)  A 

 

(c)   

首 先 ，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的 整 體 棄 置 量 呈 反 覆 上 升 的 趨 勢 。 根 據 資 料 A， 塑 膠 及 發 泡 膠

餐 具 每 日 平 均 棄 置 量 由 2015 年 的 179 公 噸，上 升 至 2020 年 最 高 的 266 公 噸，隨 後 每 日 平 均

棄 置 量 雖 然 回 落 至 2021 年 的 225 公 噸 ， 但 棄 置 量 仍 然 較 2015 至 2019 年 四 年 間 的 數 字 高 ，

整 體 而 言 ，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每 日 平 均 棄 置 量 呈 反 覆 上 升 的 趨 勢 。  

 

其 次 ， 家 居 和 工 商 業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棄 置 量 均 有 所 上 升 ， 而 前 者 的 棄 置 量 一 直 多 於

後 者。家 居 和 工 商 業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每 日 平 均 棄 置 量 分 別 由 2015 年 的 104 公 噸 及 75 公

噸 ， 反 覆 上 升 至 2021 年 的 140 公 噸 和 85 公 噸 ， 兩 者 均 呈 反 覆 上 升 的 趨 勢 。 同 時 ， 在 2015

至 2021 年 間 ， 家 居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每 日 平 均 棄 置 量 一 直 多 於 工 商 業 ， 這 反 映 塑 膠 及 發

泡 膠 餐 具 廢 物 主 要 來 自 家 居 。  

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根 據 資 料 A， 就 香 港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棄 置 量 趨 勢 ， 清 楚 描 述 兩 個 主

要 特 徵 ， 例 如 ：  

� 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的 整 體 棄 置 量 方 面 ： 餐 具 的 每 日 平 均 棄 置 量 整 體

呈 反 覆 上 升 的 趨 勢。整 體 棄 置 量 由 2015 年 的 179 公 噸，上 升 至 2020

年 最 高 的 266 公 噸 ， 到 2021 年 稍 微 回 落 至 225 公 噸 。  

�  個 別 項 目 的 趨 勢 方 面 ： 家 居 和 工 商 業 的 棄 置 量 均 反 覆 上 升 ， 在 2015

至 2021 年 間，家 居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的 棄 置 量 均 多 於 工 商 業，反

映 棄 置 問 題 主 要 來 自 家 居 。 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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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嘗 試 根 據 資 料 A， 就 香 港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棄 置 量 趨 勢 ， 清 楚 描 述 兩

個 主 要 特 徵 ， 但 描 述 不 甚 清 晰 ； 又 或 只 能 清 楚 描 述 其 中 一 個 特 徵  

�  能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中 部 分 相 關 要 點 ， 但 不 全 面  

2-3 

�  簡 單 描 述 一 些 數 字 ， 但 有 些 描 述 不 甚 正 確  

�  只 能 運 用 有 限 的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 
1 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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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 

  被 棄 置 的 即 棄 膠 餐 具 會 流 入 海 洋 ， 破 壞 環 境 生 態 和 損 害 市 民 健 康 。 資 料 B 指 出 ， 用 完 即

棄 的 膠 餐 具 難 以 分 解 ， 亦 會 流 入 海 洋 ， 影 響 環 境 及 生 態 之 餘 ， 更 破 碎 成 為 微 塑 膠 ， 最 終 進 入

人 類 的 食 物 鏈 ， 損 害 市 民 健 康 ， 造 成 長 期 的 禍 害 。 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根 據 資 料 B，指 出 及 清 楚 說 明 一 個 棄 置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引 起 的 一 個 環 境

問 題 ， 例 如 ：  

�  破 壞 環 境 生 態 和 損 害 市 民 健 康 ︰ 用 完 即 棄 的 膠 餐 具 難 以 分 解 ， 或 會

流 入 海 洋 ， 影 響 環 境 及 生 態 之 餘 ， 更 破 碎 成 為 微 塑 膠 ， 最 終 進 入 人

類 的 食 物 鏈 ， 損 害 市 民 健 康 ， 造 成 長 期 的 禍 害 。 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資 料  

2  

�  簡 單 描 述 一 個 問 題 ， 但 有 些 描 述 不 甚 正 確  

�  只 能 運 用 有 限 的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， 例 如 原 因 與 資 料 內

容 不 一 致  

1 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
 

(e)   

 下 文 將 利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，說 明 及 解 釋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對 減 少 即 棄 餐 具 既 具 成 效 ，

亦 有 限 制 」 的 理 據 。  

 

成 效 方 面 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以 立 法 方 式 進 行 ， 具 強 制 性 ， 能 有 效 減 少 即 棄 膠 餐 具

的 使 用 。 從 資 料 A 可 見 ， 近 年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的 棄 置 量 反 覆 上 升 ， 反 映 即 棄 餐 具 廢 物 問 題

愈 趨 嚴 重 。 資 料 B 亦 補 充 ， 即 棄 塑 膠 會 破 壞 海 洋 的 環 境 生 態 ， 影 響 深 遠 。 故 資 料 B 指 出 ， 為

應 對 即 棄 膠 餐 具 的 問 題 ， 特 區 政 府 提 出 以 立 法 方 式 推 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， 分 階 段 管 制

即 棄 膠 餐 具 和 其他塑 膠產品的銷售和 使 用 。 由 於 計 劃 具 強 制 性 ，違者 可 被罰款， 故 具 有阻嚇

作 用 ， 可促使零售商 和 食肆遵守相 關規定， 不再銷售和 使 用 即 棄 膠 餐 具 ， 從源頭上 減 少 即 棄

膠 餐 具 ， 有 效 應 對 資 料 A 提 及 的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的 棄 置 問 題 。   

 

再者 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以循序漸進 的 方 式 推 行 ， 可 減低推 行 時 的阻力， 提 升 計 劃

的 成 效 。 根 據 資 料 B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分 兩 階 段 推 行 ， 首 階 段禁止發 泡 膠 餐 具、飲管

等部 分 即 棄 膠 餐 具 的銷售和 使 用 ， 次 階 段才全 面禁止銷售和 使 用各類 即 棄 膠 餐 具 。 由 於 計 劃

並非「 一刀切」執行 ， 而是以循序漸進 的 方 式 分 兩 階 段 進 行 ， 可 為 食肆和 市 民 提 供 適 應 期 ，

讓他們有 充裕時 間 適 應 相 關 法 例 ， 嘗 試 使 用 其他替代品， 如 資 料 C 提 及 的 環 保 物 料製餐 具、

自備可 重 用 容器等， 有助減低措施對 食肆的營運 和 市 民 日常生活的 影 響 ，令市 民大眾更易接

受和認同 計 劃 ， 確 保 計 劃 能切實執行 和達至預期 成 效 。  

 

  限 制 方 面 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的實行 時 間緩慢，未必能 及 時 應 對 愈 趨 嚴 重 的 即 棄

餐 具 廢 物 問 題 。 根 據 資 料 A， 近 年 整 體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棄 置 量 有 所 上 升 ， 不僅增加堆 填 區

的負荷， 更 損 害 海 洋 生 態 環 境 。 但 根 據 資 料 B， 政 府 在 2021 年才就 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

展開公眾諮詢， 最快要 2023 年底或 2024 年 年初才實施計 劃 的第一 階 段 ；第二階 段初步定於

2025 年 推 行，惟要視乎非塑 膠 或 可 重 用替代品的普及 性 和 可負擔性 而定，實際執行 時 間 仍存

有變數 。 由 此 可 見 ，該計 劃 的步伐較緩慢， 或無法 及 時 應 對 資 料 A 所 指 ， 近 年 塑 膠 及 發 泡 膠

餐 具 的 棄 置 量 上 升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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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只 管 制 塑 膠 和 發 泡 膠 即 棄 餐 具 ， 或 會令其他替代的 即 棄 餐

具 棄 置 量飊升。根 據 資 料 B，政 府 推 出 的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只針對 塑 膠 和 發 泡 膠 餐 具 ，

但 資 料 C 指 出 ， 市 面 上 仍 有 多種非塑 膠 即 棄 餐 具 可 作替代品，包括紙飲管、軟木餐 具、紙杯

及紙飯盒等。若政 府 推 行該計 劃 時 ，未有 同步規管 和 限 制 使 用該些替代餐 具 ， 人們或 會轉用

這 些替代餐 具 ，變相增加這 些 餐 具 的 棄 置 量 。 由 此 可 見 ，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雖 可 減 少 即

棄 塑 膠 餐 具 ， 但實際上 只是將 棄 置 問 題轉移至 其他替代餐 具 ，未必能改變人們使 用 即 棄 餐 具

的觀念和習慣， 難 以 減 少 即 棄 餐 具 。  

 

(成 效 和 限 制各二選 一 ) 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清 楚 及合乎邏輯地 解 釋 資 料 可 如何支持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對 減 少 即 棄

餐 具 既 具 成 效 ， 亦 有 限 制 」 的看法 ；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中 相 關 的證據論證  

�  就 香 港 的情況， 充 分 理 解 及 恰 當 地 運 用 相 關知識 (例 如 ：源頭減 廢、立 法

方 式等 )； 可採用 部 分 下列或 其他恰 當 的 要 點建立論據 ， 例 如 ：  

�  成 效 方 面 ：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以 立 法 方 式 進 行 ， 具 強 制 性 。 近

年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的 棄 置 量 反 覆 上 升，反 映 即 棄 餐 具 廢 物 問 題 愈 趨

嚴 重 ， 即 棄 塑 膠 會 破 壞 海 洋 的 環 境 生 態 ， 影 響 深 遠 。 (資 料 A、B)特 區

政 府 提 出 以 立 法 方 式 推 行 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。 由 於 計 劃 具 強 制

性 ，違者 可 被罰款， 故 具 有阻嚇作 用 ， 可促使零售商 和 食肆遵守相 關

規定， 不再銷售和 使 用 即 棄 膠 餐 具 ， 從源頭上 減 少 即 棄 膠 餐 具 。 (資

料 B) 

�  成 效 方 面 ：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以循序漸進 的 方 式 推 行 ， 可 減低

推 行 時 的阻力， 提 升 計 劃 的 成 效 。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分 兩 階 段

推 行 ， 可 為 食肆和 市 民 提 供 適 應 期 ，讓他們有 充裕時 間 適 應 相 關 法

例 ， 嘗 試 使 用 其他替代品， 有助減低措施對 食肆的營運 和 市 民 日常生

活的 影 響 ，令市 民大眾更易接受和認同 計 劃 ， 確 保 計 劃 能切實執行 和

達至預期 成 效 。 (資 料 B、C) 

�  限 制 方 面 ：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的實行 時 間緩慢，未必能 及 時 應

對 愈 趨 嚴 重 的 即 棄 餐 具 廢 物 問 題。近 年 整 體 塑 膠 及 發 泡 膠 餐 具 棄 置 量

有 所 上 升，不僅增加堆 填 區 的負荷，更 損 害 海 洋 生 態 環 境。(資 料 A) 政

府 在 2021 年才就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展開公眾諮詢，最快要 2023

年底或 2024 年 年初才實施計 劃 的第一 階 段；第二階 段初步定於 2025

年 推 行 ，惟要視乎非塑 膠 或 可 重 用替代品的普及 性 和 可負擔性 而定，

實際執行 時 間 仍存有變數 。 (資 料 B、C) 

�  限 制 方 面 ：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」 只 管 制 塑 膠 和 發 泡 膠 即 棄 餐 具 ，

或 會令其他替代的 即 棄 餐 具 棄 置 量飊升 。 政 府 推 出 的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

具 計 劃 」只針對 塑 膠 和 發 泡 膠 餐 具 ， 但 市 面 上 仍 有 多種非塑 膠 即 棄 餐

具 可 用 作替代品，包括紙飲管、軟木餐 具、紙杯及紙飯盒等。若政 府

推 行該計 劃 時未有 同步規管替代餐 具 ， 人們或 會轉用 這 些替代餐 具 ，

變相增加這 些 餐 具 的 棄 置 量 。 (資 料 B、C)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資 料 和 個 人 所知， 清 楚 解 釋論據  

�  答 案結構嚴謹，表達清 楚且深 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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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 嘗 試 解 釋 資 料 可 如何支持「 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對 減 少 即 棄 餐 具 既 具 成

效 ， 亦 有 限 制 」 的看法 ， 但論點欠清 晰 ； 嘗 試 解 釋 資 料 可 如何支持立 法 管

制 即 棄 膠 餐 具 對 減 少 即 棄 餐 具 既 具 成 效 ， 亦 有 限 制 的看法 ， 但未能 以 資 料

深 入 及詳盡地 回 應 ； 主 要透過引 用 資 料 立論， 但 解 釋 /論證流 於片面  

�  對 相 關 的知識只 有片面認識， 或 只 能 簡 單 應 用 相 關 的知識  

�  能 運 用 部 分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運 用 資 料  

�  討論深度不足，結構未夠嚴謹，表達或 有 時未夠清 楚  

3-4 

�  嘗 試展示其論據 ， 指 出 /列舉支持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對 減 少 即 棄 餐 具 的

成 效 和 限 制 ， 但 解 釋 流 於片面  

�  有 限 /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， 以 解 釋支持管 制 即 棄 膠 餐 具 計 劃 的 成 效 和 限

制 ； 可 能 從 資 料 中 作 出 一 些錯誤的結論  

�  答 案欠深度，結構鬆散 /欠缺焦點 ，表達含糊  

1-2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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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題

第二題第二題

第二題  

 

(a)   D (答 案 解 說：中國近 年 成功舉辦 2008 年北京夏季奧運 會、2022 年北京冬季奧運 會、

2010 年廣州亞運 會 ， 但未曾舉辦世界盃足球賽， 因 此 選 項 (1)並 不 正 確 。 )  

 

(b)  C (答 案 解 說 ： 資 料 C 指 出 體育強國的衡量標準不僅是競技體育的 成績，也包括國民身體

素質、民眾參與 體育活動熱情度等指標。 因 此 選 項 (1)並 不 正 確 。 )  

 

(c)   

資 料 A 反 映 內 地 民眾參加體育運動風氣持續提 升 ， 中國體育產業 發展也隨 之 而增長 ， 兩

者 成 正比關係，說 明 中國的 體育事業 正蓬勃發展。資 料 A 表 1 顯示， 在 2015 至 2020 年 間 ，

中國經常參加體育運動的 人 數持續上 升，由 2015 年 的 3.64 億人，持續上 升 至 2020 年 的 4.35

億人 。 同 時 ， 資 料 A 表 2 顯示， 中國體育產業總支出佔 GDP 比重 亦 由 2015 年 的 0.8%，持

續上 升 至 2020 年 的 2.69%。 這突顯出 內 地 民眾日益重視體育， 愈 來 愈 多參與 體育運動， 在

相 關 項 目 的投資 和支出也相 應增加。  

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根 據 資 料 A， 就 中國體育發展趨 勢 ， 清 楚闡述 一 個結論。 例 如 ︰  

�  參與 體育活動人 數 與 體育產業支出佔 GDP 比重 的增長 成 正比： 2015 至

2020 年 中國參加體育運動的 人 數 由 3.64 億人持續上 升 至 4.35 億人，同

時 期 中國體育產業總支出佔 GDP 比重 亦 由 2015 年 的 0.8%，持續上 升

至 2020 年 的 2.69%， 反 映 內 地 民眾愈 來 愈 多參與 體育運動， 在 相 關 項

目 的投資 和支出也相 應增加， 兩 者 成 正比關係。 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

2  

�  根 據 資 料 A 嘗 試 指 出 一 個結論， 但 解 釋 不 充 分 或欠清 晰 ； 或 簡 單 描 述 一 些 數

字 ， 但 有 些 描 述 不 甚 正 確 ； 或 指 出 一 個結論， 但 不太準確 ，也沒 有 嘗 試 就 資

料加以 解 釋  

�  只 能 運 用 有 限 的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， 例 如結論與 資 料 內 容 不

一 致  

1 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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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

參考資 料 B， 中國要建設成 體育強國， 將 會 面 對 運動場地 不足和 年輕一代較 少參與 體育

活動的挑戰。  

 

首 先 ， 在 運動場地 方 面 ， 要讓民眾積極參與 體育活動，必須要 有 充足的 運動場地等配套

設施。 然 而 ， 目 前 內 地 仍 面 對 運動場地 不足的 問 題 。 資 料 B 顯示， 中國的 人 均 體育場地 面積

雖 然 有增加的 趨 勢 ， 由 2017 年 的 1.66 平 方米上 升 至 2021 年 的 2.41 平 方米， 但 相比已發展

國家 的 平 均值 7 平 方米的 數 字 仍 有頗大距離， 反 映 內 地 運動場地 仍 然 不足，尚未追上已發展

國家 的步伐， 或窒礙民眾參與 體育活動， 難 以 推動體育運動普及化和建設成 體育強國。  

 

其 次 ， 要建成 體育強國，需要 提 升國民 的身體素質 ， 但 內 地 年輕一代民眾參與 體育活動

的積極性 不 高，未能藉運動強身健 體。資 料 B 指 出，近 20 年 來 內 地學生 體 能 質素持續下降，

肥胖率持續上 升 ， 而 全國學生 體 質 健 康達標優良率於 2019 年僅為 23.8%， 反 映學生 體 質參

差， 長 期疏於 運動。若民眾未能 從小培養對 運動的興趣， 將 難 以 提 升 個 人身體素質 ， 中國亦

難 以建設成 體育強國。  

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參考資 料 B， 指 出 及 清 楚 說 明 中國要建設成 體育強國所 面 對 的 兩 項挑戰， 例

如 ︰  

�  運動場地 不足：要讓民眾積極參與 體育活動，必須要 有 充足的 運動場地等

配套設施。然 而 目 前 內 地 的 運動場地 不足，尚未追上已發展國家 的步伐，

或窒礙民眾參與 體育活動，難 以 推動體育運動普及化和建設成 體育強國。 

�  年輕一代參與 體育活動的積極性 不 高：要建成 體育強國，需要 提 升國民 的

身體素質 ， 但 近 20 年 來 ，學生 體 能 質素下降、肥胖率持續上 升 ； 全國學

生 體 質 健 康達標優良率於 2019 年僅為 23.8%，反 映大部 分 的學生 體 質參

差，長 期疏於 運動。若民眾未能 從小培養對 運動的興趣，將 難 以 提 升 個 人

身體素質 ， 中國亦 難 以建設成 體育強國。 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

�  答 案結構嚴謹，表達清 楚且深 入  

4  

�  參考資 料 B，嘗 試 指 出 及 說 明 中國要建設成 體育強國所 面 對 的 兩 項挑戰，但 解

釋 不 充 分 或欠清 晰 ； 或 只 能 清 楚 指 出 及 充 分 解 釋 其 中 一 項挑戰  

�  能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中 部 分 相 關 的 要 點 ， 但 不 全 面  

�  討論結構嚴謹， 但也有欠清 晰／詳盡的 地 方  

2-3 

�  指 出 一 至 兩 項挑戰，並 嘗 試 提 出 簡 單 的 解 釋，但 所 指 出 的挑戰不太準確，或 與

資 料 不 相 關   

�  只 能 運 用 有 限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 

1 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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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推廣體育事業 對 內 地 民眾的 健 康 和經濟發展，都可 作 出 重 要貢獻， 下 文 將加以 解 釋 。  

 

首 先 ， 在社會 方 面 ， 推廣體育事業 ， 有助改善國民身體 健 康水平 。 推廣體育事業 ， 可鼓

勵更 多 民眾參與 運動，改善其 健 康水平 ， 從 而避免資 料 B 所 提 及 ， 民眾和青少 年 出現肥胖、

體力不足和 體 質 健 康差等問 題 ； 資 料 C 亦 指 出 ， 政 府 推 出《全 民 健身計 劃》，宣揚「 運動是

良醫」 的 理念，培養民眾的 運動習慣， 以 減 少患上慢性病等疾病的機會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推廣體

育事業 可 提 升 民眾健 康水平 ，降低民眾患上各類疾病的風險， 長 遠 有助減 少社會 和 政 府 的醫

療負擔， 有 利國家 的 發展。  

 

其 次 ， 在經濟方 面 ， 推廣體育事業 有助中國經濟多元發展。 推廣體育事業 可鼓勵更 多 民

眾參與 運動， 而 資 料 A 指 出 ， 中國經常參與 運動的 人 數 與產業 發展成 正比， 因 此 ， 當 愈 來 愈

多 民眾投入 體育活動， 可擴大中國體育行 業 的規模； 資 料 C 亦 補 充 ， 政 府 計 劃善用 提 升 全 民

參與各項 運動比率的契機，帶動全國體育產業規模在 2025 年達到 5 萬億的 目標。由 此 可 見 ，

推廣體育事業 ， 可 以帶動與 體育相 關 的產業 發展， 例 如 體育教練、體育服裝、設備等收益，

長 遠 更 可 因 應 運動普及 ， 發展出 不 同職業比賽或 運動旅遊等新式產業 ， 有助推動國家經濟多

元發展。 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參考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及 就 個 人 所知， 指 出 及 清 楚 解 釋 內 地 推廣體育事業 可 為國

家 的 發展作 出 的貢獻；  

�  根 據 中國的情況， 能 充 分 理 解 及 恰 當 地 運 用 有 關知識（ 例 如 ：疾病預防、醫

療負擔、體育產業等）； 可採用 部 分 下列或 其他恰 當 的 要 點 ， 例 如 ︰  

�  社會 方 面 ： 推廣體育事業 ， 有助改善國民身體 健 康水平 ，避免民眾和青

少 年 出現肥胖、體力不足和 體 質 健 康差等問 題 (資 料 B)；政 府 亦 推 出《全

民 健身計 劃》，培養民眾的 運動習慣， 以 減 少患上各類疾病的機會 (資 料

C)， 有助減 少社會 和 政 府 的醫療負擔， 有 利國家 的 發展。  

�  經濟方 面 ： 推廣體育事業 有助中國經濟多元發展。 愈 來 愈 多 民眾投入 體

育活動， 可擴大中國體育行 業 的規模 (資 料 A)； 政 府 亦善用 提 升 全 民參

與各項 運動比率的契機，帶動全國體育產業 在 2025 年達到 5 萬億的 目

標 (資 料 C)， 可 見 ， 推廣體育事業 可 以帶動與 體育相 關 的產業 發展， 推

動國家經濟多元發展。 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

�  答 案結構嚴謹，表達清 楚且深 入  

5-6 

�  嘗 試 就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及 個 人 所知， 指 出 及 解 釋 推廣體育事業 可 為國家 的 發展

作 出 的貢獻， 但 解 釋 不 充 分／欠清 晰 或 較 相似； 或 只 能 清 楚 指 出 及 充 分 解 釋

其 中 一 項貢獻； 能 運 用 有 關知識， 但 部 分 解 釋欠詳盡  

�  能 運 用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中 部 分 相 關 的 要 點 ， 但 不 全 面  

�  討論結構嚴謹， 但 有欠清 晰／詳盡的 地 方  

3-4 

�  指 出 推廣體育事業 可 為國家 的 發展作 出 的貢獻， 並 嘗 試 提 出 簡 單 的 解 釋 ， 但

內 容 不太準確 ， 或 與 資 料 不 相 關  

�  只 能 運 用 有 限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， 例 如 說 明 與 資 料 內 容 不 一

致  

�  答 案欠深度，結構鬆散／欠缺焦點 ，表達含糊  

1-2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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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題

第三題第三題

第三題  

 

(a)  D 

(b)  D 

 

(c)( i)   

從 資 料 A 顯示的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五條可 見 ，《基本法》保障了香 港 特 區實踐「 法律面 前 ， 人

人 平等」 的 法治原則。／  

 

從 資 料 A 顯示的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二條可 見 ，《基本法》規定了香 港 特 區 內 的 人士須實踐遵守

法律的 法治原則。／  

 

從 資 料 A 顯示的《基本法》第八十五條可 見 ，《基本法》保障了香 港 特 區實踐司法獨立 的 法治

原則。／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以 上 答 案三選 一 )  

 

保障對維護香 港 法治的 重 要 性 ：  

 

《基本法》保障了「 法律面 前 ， 人 人 平等」 的 法治原則， 所 有 香 港 居 民 不 分社會 階層、經濟

背景、種族和宗教等都受到 法律的 保障和約束，任何人皆不 能凌駕於 法律之 上 。 這 可 保障所

有 人都享有 平等的權利 ， 同 時 使 法律可 平等地執行 ，藉以維護香 港 的 法治。／  

 

《基本法》規定了香 港 居 民 和 在 香 港 的 其他人 有遵守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實行 法律的義務。任何

人除非有 法律根 據 ，否則不 應 作 出構成 法律過失或 影 響他人權利 和 自 由 的 行 為 。 人 人遵守法

律，是維持香 港 法治的 根本。／  

 

《基本法》保障了香 港 法院獨立 進 行審判， 不受任何干涉，司法 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 行 為 不

受法律追究。司法獨立讓法院可 以 法律作 為判決的唯一標準， 並 有權覆核行 政 和 立 法機關 的

行 為 ，依法 制約政 府權力，維護法治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因 應 所 答 「 保障」 的 答 案  三選 一 )  

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清 楚 說 明《基本法》的 保障對維護香 港 法治的 重 要 性 ， 例 如 ：  

�  保障所 有 人都享有 平等的權利 ， 同 時 使 法律可 平等地執行／人 人皆遵守

法律， 不 可 作違法 行 為／司法獨立讓法院可 以 法律作 為判決的唯一標

準， 並 有權覆核行 政 和 立 法機關 的 行 為 ，按法 制約政 府 的權力  

2  

�  嘗 試 提 出《基本法》的 保障對維護香 港 法治的 重 要 性 ， 但 有 些 說 明 不 甚 正 確  1 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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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

 假如我是香 港 政 府 的官員，我會 利 用 以 下 兩 項 香 港 特 區 「 一國兩 制 」 的優勢 來吸引國際

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 港 。  

 

   首 先 ， 在 「 一國兩 制 」 下 ， 香 港是中國境 內唯一實行普通法 的司法 管轄區 ， 有 利 於 從

事內 地 與國際間 的 法律業務往來 。參考資 料 C， 香 港是國家唯一 的普通法 的 地 區 ， 可 與 全球

普通法 適 用 地 區順暢交流 ， 在 法 制 上 具獨特 的優勢 。 故 此 ，國際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 港 ， 可

以 香 港 為基地 ， 利 用 中國龐大市場的優勢 ， 從事內 地 與國際間 的 法律業務往來 。  

 

   其 次 ， 在 「 一國兩 制 」 下 ，除中 文外，英文 亦 被列為 香 港 特 區 的官方語言 。參考資 料

C，英文是香 港 的官方語言 之 一 ， 故 此 ， 法院會採用 中英雙語審理 案件， 而 立 法 內 容也會 以

中 文 和英文 制定， 兩 個版本均 具 法律地位。國際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 港 ， 可 利 用 香 港 作 為 全

球唯一 同 時採用 中英雙語的優勢 ， 可 使 用 中英文 處 理 個 案 ， 與 海外和 中國內 地 的客戶溝通連

繫， 並 運 用客戶熟悉的語言 進 行 法律訴訟， 有 利開拓內 地 和國際的 業務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就 資 料  C，  以「  香 港 政 府官員」的身份，清 楚 及合理 地 解 釋 香 港 特 區「 一

國兩 制 」 的優勢 如何吸引國際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 港 ，  例 如 ：  

�  香 港是中國境 內唯一實行普通法 的司法 管轄區 ， 可 與 全球普通法 適 用

地 區順暢交流 ， 有 利機構有 利 於 從事內 地 與國際間 的 法律業務往來 ；  

�  香 港 作 為 全球唯一 同 時採用 中英雙語， 可 使 用 中英文 處 理 個 案 ， 與 海

外和 中國內 地 的客戶溝通連繫。  

�  答 案結構嚴謹， 解 釋 深 入  

4  

�  嘗 試 就 資 料  C， 向國際爭議解決機構提 出建議  ，但 說 明 不 充 分  ／  欠  針

對 性 或 較 相似  

�  能 運 用 所 提 不 全 面 供 的 資 料 中 部 分 相 關 的 要 點 ， 但 不 全 面  

�  討論結構嚴謹  ， 但也有欠清 晰／詳盡的 地 方  

2-3 

�  簡 單 描 述 香 港 在 法律服務上 的優勢 ，  或  較籠統地 說 明 香 港 的 一 些優勢 ，  

但 部 分 解 釋 不 甚 正 確  

�  只 能 運 用 有 限 的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 

1 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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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

下 文 將 解 釋 「 香 港維持良好法治， 既 有 利 於 香 港 ， 亦 有 利 於國家 。 」 這 說 法 的 理 據 。  

 

        首 先 ， 香 港維持良好的 法治， 有助維持香 港 的社會穩定。 資 料 B 顯示， 香 港 的 法

治水平 在亞太區 以 至 全球皆排名前列， 並 為國際社會 所認同 ， 例 如 在世界銀行《 2021 世界

管治指標》中，香 港 的 法治排名於亞洲第  2、全球第  18；在世界正義工程《 2022 法治指 數》

中，香 港 的 法治排名於亞太區第 6，全球第 22。同 時，資 料 B 也顯示，香 港 的 整 體治安良好，

社會安全 有序， 在亞太區 和 全球皆處 於領先 的位置 ， 例 如 在世界正義工程《 2022 法治指 數》

有 關秩序與安全 一 項 上 ， 香 港 於亞太區排名第 2， 全球第 6； 而 在經濟學人智庫《 2021 年 全

球城市安全 指 數》， 香 港則位列全球最安全城市第 8 位。 從 上 述排名可 見， 香 港 的 法治水平良

好， 市 民普遍奉公守法 ，社會 和諧穩定。  

 

  其 次 ， 香 港維持良好的 法治， 有 利 香 港經濟發展。 資 料 C 指 出 ，「十四五」規劃 確 立了

香 港八個 重 點領域的 發展中心， 而良好的 法治正是發展相 關 中心的基礎。 香 港維持良好的 法

治， 不 但 有助香 港 成 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，吸引國際法律機構進駐， 同 時

亦 能營造良好的營商 環 境 ， 使各地 的投資 者安心在本港投資 ，促進 香 港經濟繁榮。  

 

與 此 同 時 ， 香 港維持良好的 法治， 有 利國家 發展。 首 先 ， 香 港維持法治， 有助「 一國兩

制 」穩健 發展，維護國家 主權。 資 料 C 引 述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劉光源指 出 ， 法治使 「 一國兩

制 」 成功實踐，鞏固了以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為 根本的憲法基礎， 而 香 港建立守法 的 法治

意識， 亦 可避免危害國家安全 的 行 為 ， 有 利維護國家 主權。  

 

 再者 ， 香 港維持良好的 法治， 有 利 於國家參與國際間 的 法治合作 ， 提 升國際影 響力。 資

料 B 指 出 ， 根 據《 2021 年國際仲裁調查報告》， 香 港 在 最受歡迎仲裁地 點 中 居 全球第  3； 資

料 C 也補 充 ， 香 港 在國家支持下 ， 利 用 自身的 法治優勢 成 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

中心， 並 有望成 為國際調解院的秘書處 和總部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香 港良好的 法治水平 ，獲國際社

會認同 和信任，讓香 港 可 以配合國家 的 政策， 提 供 多元化的國際法律服務，協助各國解決分

歧， 從 而 提 升國家 的國際影 響力。  

 

  總括而 言 ，維持良好的 法治， 有助維持香 港穩定， 亦 有助促進 香 港經濟發展； 對國家 而

言 ，則有助維護國家 主權和 提 升國際影 響力。   

 

(「 香 港維持良好法治， 既 有 利 於 香 港 ， 亦 有 利 於國家 」 的 理 據 ，各二選 一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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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建議評改準則

建議評改準則  分數

分數分數

分數  

�  清 楚 及合乎邏輯地參考資 料 B 和 C 及 個 人 所知， 解 釋 「 香 港維持良好法治，

既 有 利 於 香 港 ， 亦 有 利 於國家 。 」  這 項聲稱的 理 據 ； 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 料 中

相 關 的證據論證  

�  就 香 港 及國家 的現況， 充 分 理 解 及 恰 當 地 運 用 有 關知識（ 例 如 ： 法治的 重 要

性、「十四五」規劃、「 一國兩 制 」、國際話語權等  ）； 可採用 部 分 下列或 其他

恰 當 的 要 點 ， 例 如 ：  

香港維持良好法治，有利於香港的論據可包括：  

�  維持香 港 的社會穩定： 香 港 在 多 項 法治報告中 ， 法治水平維持良好 (資 料

B)， 市 民普遍奉公守法 ，社會 和諧穩定 (資 料 B)；  

�  促進本港經濟繁榮發展： 香 港維持良好法治， 有 利 香 港 成 為亞太區國際

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(資 料 C)，吸引國際法律機構進駐， 亦 有助營

造良好的營商 環 境 ， 使 全球各地 的投資 者安心投資 ，促進經濟發展。  

        香港維持良好法治，有利於國家的論據可包括：  

�  維護國家 主權：法治使「 一國兩 制 」成功實踐，鞏固了以《憲法》和《基

本法》為 根本的憲法基礎； 香 港建立守法 的 法治意識， 亦 可避免危害國

家安全 的 行 為 ， 有 利維護國家 主權 (資 料 C)；  

�  提 升國家 的國際影 響力： 香 港良好的 法治為國際社會 所認同 和信任 (資

料 B)，讓香 港 可 以配合國家 政策， 提 供 多元化的國際法律服務  (資 料

C)， 提 升國家 的國際影 響力。  

�  能 適 當 及 全 面 地 運 用 資 料  ， 以 解 釋 這看法 的 理 據  

�  答 案結構嚴謹，表達清 楚且深 入  

5-6 

�  嘗 試 就 資 料 作論證， 但論點欠清 晰／一 致 性 ； 嘗 試 解 釋 香 港維持良好法治對

香 港 和國家 的好處 ， 但未能 以 資 料 深 入 及詳盡地 回 應 ； 主 要透過引 用 資 料 立

論， 但 解 釋  ／  論證流 於片面  

�  對 相 關 的知識只 有片面認識， 或 只 能 簡 單 應 用 相 關 的知識  

�  能 運 用 部 分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或 有 時 並 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 

�  討論深度不足，結構欠嚴謹，表達或偶欠清 晰  

3-4 

�  嘗 試展示其論據， 指 出／列舉一 些 香 港維持良好法治對 香 港 和國家 的好處 ，

但 解 釋 流 於片面  

�  有 限／不 恰 當 地 運 用 資 料 ， 以 解 釋該聲稱； 可 能 從 資 料 中 作 出 一 些錯誤的結

論  

�  討論欠深度，結構鬆散／欠缺焦點 ，表達含糊  

1-2 

�  沒 有 嘗 試 作 答  

�  作 答 與 題 目 毫 不 相 干  
0  


